
申請同意備案檢附文件說明： 

一、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同意備案申請表。 

二、 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。 

三、 設置場址使用說明：使用執照、建物登記謄本（若無建物登記謄本，得以使用執照暫代）及違章建築諮詢表。 

四、 設置場址之電費單據。未供電者，免附。 

五、 足資辨識設置場址及位置照片。 

六、 併聯審查意見書。 

七、 其他指定文件。 

附件 2: 合法建築物屋頂存有違章建築設置太陽光電設備申請程序說明 

向所在地建築主管

機關申請，取得查

複合格之違章建築

諮詢表(如附件 3) 

簽約 同意備案 

併聯審查 

施工，取得免雜

及竣工備查文件 

併聯 申請設備登記 


